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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83001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二段132
號
承辦單位：特殊教育科
承辦人：李姿玲
電話：7995678*3082
傳真：7406602
電子信箱：cadenza@kcg.gov.tw

受文者：高雄市立海青高級工商職業學校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7月31日
發文字號：高市教特字第113357893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56892525_11335789300A0C_ATTCH1.pdf)

主旨：檢送「高雄市身心障礙學生鑑定中心設置及運作要點」

（以下簡稱本要點），並自113年8月1日生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要點業經113年7月23日本局113年度第24次局務會議審議

通過。

二、相關法規下載路徑請至本局網站（https://www.kh.edu.tw

/）/法令規章/特殊教育科下載。

正本：本市公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(全)
副本：高雄市政府法制局(含附件)、本市特殊教育資源中心(含附件)、本市資優教育資

源中心(含附件)、本局法制人員(含附件)、特殊教育科(本局均紙本)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高雄市立海青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1130801

*11370635600*


